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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卫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（草案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

一、背景及过程

为加强中卫市建筑垃圾管理，强化源头治理，推进建筑垃圾

资源化利用，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，解决当前建筑垃圾管理中存

在监管“真空”、随意倾倒、消纳场所不足等问题，根据市人大

常委会 2026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要求，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牵

头起草了《中卫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

（草案）》）。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立足我市实际，针对原有《中卫市城区建

筑垃圾管理办法》适用范围仅限于城区、工业园区及农村地区监

管缺失等突出问题，坚决突破“城区管理”局限，将管理范围扩

大至本市整个行政区域。同时，借鉴国家和自治区最新政策要求，

结合宁夏已进入建筑垃圾信息化管理实际应用阶段的现状，力求

构建覆盖建筑垃圾产生、排放、运输、消纳、利用全过程的精细

化、智慧化监管体系。

二、主要依据及参考资料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严格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

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《城市建筑垃圾

管理规定》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》《宁夏

回族自治区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工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法规和

规范性文件，同时参考了银川市、资阳市等地的建筑垃圾管理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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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成果，并充分吸纳 2025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《关于进一步

加强城市建筑垃圾治理的意见》中关于信息化监管等最新要求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共二十八条，不分章节，主要包括立法目

的、适用范围、基本原则、政府及部门职责、社会监督、鼓励政

策、信息平台、处理方案备案、排放核准、装修垃圾管理、禁止

性规定、运输核准、运输规定、消纳设施建设、消纳核准、消纳

场所运营要求、综合利用政策、法律责任及附则等内容。

（一）总则性规定（第一条至第八条）。明确立法目的为加

强建筑垃圾管理、强化源头治理、促进资源化利用、保护生态环

境。将适用范围扩大至本市整个行政区域，填补工业园区及农村

地区的监管空白。确立减量化、资源化、无害化和污染担责四项

基本原则。明确市、县（区）、乡镇（街道）三级政府职责，厘

清住房城乡建设、自然资源、交通运输、公安、生态环境等部门

职责分工。建立社会监督和投诉举报制度，鼓励全社会参与。同

时，设置鼓励性条款，引导建设单位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

推进源头减量。

（二）核心管理制度（第九条至第二十条）。建立建筑垃圾

管理信息平台，运用“物联网+”、大数据等手段实现全过程监控

和信息化追溯。要求工程施工单位编制处理方案并备案。实行建

筑垃圾排放核准制度，明确申请条件和审批时限。创设装修垃圾

管理责任人制度，压实住宅小区、机关单位、经营场所等管理责

任。明确禁止随意倾倒、抛撒、堆放建筑垃圾，特别强调对林地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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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地、河道等区域的保护。对运输单位实行核准制，并从车辆、

人员、管理制度等方面设置准入条件。细化运输过程中的八项具

体要求。明确县（区）政府建设消纳设施和综合利用厂的主体责

任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。对消纳场所实行核准制，并从土地使用、

环评、设施、人员、管理制度等方面严格准入。规定消纳场所运

营中的台账、分区、扬尘防治、容量控制、禁入种类、安全管理

等六项义务，并要求不得擅自关闭或无正当理由拒绝受纳。同时，

制定综合利用优惠政策，提高建筑垃圾再生产品使用比例。

（三）法律责任（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七条）。针对未经核

准擅自排放、运输、消纳建筑垃圾的行为，区分单位和个人的不

同情形，设置阶梯式罚款。对伪造、涂改、出租、出借、转让核

准文件的行为设定处罚。对运输环节中违反车辆整洁、分类运输、

台账记录等行为及沿途泄漏抛洒行为，分类设定处罚幅度。对消

纳场所运营管理违规及接收禁止种类垃圾的行为分别设定处罚。

对消纳场所擅自关停或拒绝收纳的行为设置罚款。对在非指定场

地倾倒、抛撒、堆放建筑垃圾的行为，按单位、个人分别处罚。

同时设置转致条款，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。

（四）附则（第二十八条）。明确《条例（草案）》的施行日

期，并废止原有与本办法不一致的规定。

《条例（草案）》坚持以问题为导向，立足中卫市实际，通

过全过程闭环管理、信息化支撑、责任明晰的制度设计，力求从

根本上解决建筑垃圾治理难题，为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

改善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


